
第二十章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知识点 3】测试控制的有效性 

（一）整体思路 

1.考虑 2.风险 3.程序 4.时间安排 5.范围 

设计的有效性 与控制相关的风险越

高，需要的审计证据越

多。 

询问、观察、 

检查、重新执行 
后述 后述 

运行的有效性 

 

（二）时间安排 

1.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应当获取内部控制在基准日之前一段足够长的期间内有效运行的审计

证据。 

2.在整合审计中，注册会计师控制测试所涵盖的期间应尽量与财务报表审计中拟信赖内部控制的期间保持一

致。 

3.对控制有效性的测试涵盖的期间越长，提供的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越多。 

4.对控制有效性测试的实施时间越接近基准日，提供的控制有效性的审计证据越有力。 

 

（三）范围 

1.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 

信息技术处理具有内在一贯性，除非系统发生变动，一项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应当一贯运行。对于一项自动

化信息处理控制，一旦确定被审计单位正在执行该控制，注册会计师通常无须扩大控制测试的范围。 

 

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执行下列测试，以确定自动化信息处理控制持续有效运行： 

（1）测试与该信息处理控制有关的一般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确定系统是否发生变动，如果发生变动，是否存在适当的系统变动控制； 

（3）确定对交易的处理是否使用授权批准的软件版本。 

 

2.发现偏差时的考虑要素 

（1）该偏差是如何被发现的。 

（2）该偏差是与某一特定的地点、流程或应用系统相关，还是对被审计单位有广泛影响。 

（3）就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政策而言，该控制出现偏差的严重程度。 

（4）与控制运行频率相比，偏差发生的频率大小。 

 

【知识点 4】内部控制缺陷评价 

（一） 控制缺陷的分类 

分类标准 分类结果 定义 

形成原因 

设计缺陷 
缺少为实现控制目标所必需的控制，或现有的控制设计不适当、即使正

常运行也难以实现预期的控制目标。 

运行缺陷 
现存设计适当的控制没有按设计意图运行，或执行人员没有获得必要授

权或缺乏胜任能力，无法有效地实施内部控制。 

严重程度 

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出现

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重要缺陷 

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其严重程度不如重大缺陷但足以引起负责监督被审

计单位财务报告的人员（如审计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关注的一项控制缺

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一般缺陷 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除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之外的控制缺陷。 

 

（二）控制缺陷严重程度 

1.控制缺陷严重程度取决于 

（1）控制不能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账户或列报发生错报的可能性的大小； 

（2）因一项或多项控制缺陷导致的潜在错报的金额大小。 

 

2.评价控制缺陷导致潜在错报金额大小的因素 

（1）受控制缺陷影响的财务报表金额或交易总额。 

（2）在本期或预计的未来期间受控制缺陷影响的账户余额或各类交易涉及的交易量。 

 

【强调 1】评价缺陷是否可能导致错报时，注册会计师无需将错报发生的概率化为某特定的百分比或区间。 

【强调 2】在确定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是否构成重大缺陷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补偿性控制

的影响。 

 

（三）内部控制缺陷整改(2252025) 

1.如果被审计单位在基准日前对存在缺陷的控制进行了整改，整改后的控制需要运行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使注

册会计师得出其是否有效的审计结论。 

2.如果被审计单位在基准日前对存在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整改，但新控制尚没有运行足够长的时间，注

册会计师应当将其视为内部控制在基准日存在重大缺陷。 

 

【知识点 5】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类型 判断标准 

无法表示意见 如果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否定意见 内部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重大缺陷。 

无保留意见 

同时满足： 

1.在基准日，被审计单位按照适用的内部控制标准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

有效的内部控制； 

2.注册会计师已经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要求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在

审计过程中未受到限制。 

 

【强调事项段】 

1.如果确定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要素的列报不完整或不恰当，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

加强调事项段，说明这一情况并解释得出该结论的理由。 

2.如果注册会计师知悉在基准日并不存在、但在期后期间发生的事项，且这类期后事项对内部控制有重大影

响，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描述该事项及其影响，或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使用者关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的该事项及其影响。 

 


